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71 1.71 1.71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71 1.71 1.71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着实事求是，勤俭节约的原则，根据服装的相关管理规定，做好统计上报完成基础数据采集， 服装库存积压率不高于5%，及时上报服装采购计划，完成招标文件的准备工作，实
行公开招标，检察服装公开招标采购率为100%，高质量，高效完成年度服装采购计划，服装采购计划吻合率达99%，紧紧围绕控制服装价格，合理控制采购成本，实际服装采购成本
控制率不低于95%，实际服装采购价格与高检院规定价格接近比率达到98%，做好服装制作、及时发放服装，配发制服及时性100%以上，服装的发放后的跟踪问效，保证服装质量，保
证人民检察院统一着装，维护国家的法治尊严。

本着实事求是，勤俭节约的原则，根据服装的相关管理规定，做好统计上报完成基础数据采集，
服装库存积压率不高于5%，及时上报服装采购计划，完成招标文件的准备工作，实行公开招标，检
察服装公开招标采购率为100%，高质量，高效完成年度服装采购计划，服装采购计划吻合率达99%
，紧紧围绕控制服装价格，合理控制采购成本，实际服装采购成本控制率不低于95%，实际服装采
购价格与高检院规定价格接近比率达到98%，做好服装制作、及时发放服装，配发制服及时性100%
以上，服装的发放后的跟踪问效，保证服装质量，保证人民检察院统一着装，维护国家的法治尊严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装采购计划吻合率 >= 99 % 10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服装面料构成 = 80%羊毛、19.5%涤纶、0.5%导电纤维，100纱支/双经双纬套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实际服装采购价格与高检院规定价格接近比率 >= 98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库存积压率 <= 5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检察服装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警对服装的满意程度 >= 95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检察系统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6.00 76.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6.00 76.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2022年至2024年总体目标为：
认真履行“四大检察”监督职能，维护司法公平，积极参与和创新社会治理，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提升社会影响力，以质量和效果并重理念引领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提升，积极
向法院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提升监督质量；加强检察队伍履职能力和专业素养建设，加快推进检察信息化建设，提升办案质效，充分发挥网上办案、远程接访等信息化应用效能，
使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办案效率大大提高，降低司法行政成本，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工作理念，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真情倾注，切实关注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困难群体，扶危济
困，大力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竭力维护公平正义，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认真履行“四大检察”监督职能，维护司法公平，积极参与和创新社会治理，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
平，提升社会影响力，以质量和效果并重理念引领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提升，积极向法院和有关部
门提出建议，提升监督质量；加强检察队伍履职能力和专业素养建设，加快推进检察信息化建设，
提升办案质效，充分发挥网上办案、远程接访等信息化应用效能，使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办案效率大
大提高，降低司法行政成本，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工作理念，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真情倾注，切实关注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困难群体，扶危济困，大力开展国
家司法救助工作，竭力维护公平正义，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对监狱监管覆盖面 = 100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对看守所监管覆盖面 = 100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22年度司法救助人数 >= 10 人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司法救助经费足额兑现率 = 100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认罪认罚适用率 >= 80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诉案件有罪判决率 >= 90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 >= 95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司法救助经费兑现时限 <= 15 天 100% 6.25 6.2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国家司法救助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刑事案件捕后不起诉率 <= 2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年办结案件冤假错案发生率 <= 5 % 10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 >= 95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救助对象的满意率 >= 95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1.00 90.90 10.00 99.89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1.00 90.90 99.89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是全面贯彻落实高检院《“十四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的总体思路和目标要求，以及今年全国、全省、全市政法工作会议、检察长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我省
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强化诉讼监督，提升办案质量和效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结合执法办案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载体，以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为保障，强化规范管
理，注重办案效果，不断创新服务“两强一堡”战略的方式方法，努力推动检察机关工作平稳健康发展，更好的为全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具体
目标：
1、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 2、健全反腐败法律监督机制，提高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法治化水平；
3、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公益诉讼、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监督；
4、强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

1、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 2、健全反腐败法律监督
机制，提高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法治化水平；
3、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
诉讼、公益诉讼、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监督；
4、强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9.7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案件受理数 >= 1000 件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认罪认罚适用率 >= 80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诉案件有罪判决率 >= 90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业务装备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业务装备依规政府采购率 = 100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 >= 95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进度 >= 95 % 99% 6.25 6.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群众来信3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 >= 95 % 100% 6.25 6.2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刑事案件捕后不起诉率 <= 2 % 100% 7.50 7.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检察建议采纳率 >= 90 % 100% 7.50 7.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举行校园法制讲座 >= 10 场 100% 7.50 7.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办案装备经费保障水平 = 稳步提升 % 100% 7.50 7.5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人代会通过率 >= 95 % 100% 3.34 3.3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100% 3.33 3.3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对设备的满意度 >= 95 % 100% 3.33 3.3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7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0.00 90.00 9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0.00 90.00 9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经费保障方法（试行）》的通知（云财政法[2018]34号）、《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核定聘用制书记员数量的通知》（云检发
政字[2018]24号）、《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云高法[2018]47号）文件精神及《嵩明县人民检察院合同制书记员
（法警）管理暂行办法》、《嵩明县人民检察院书记员岗位职责》规范书记员管理工作，完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
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根据聘用制书记员人数、等级、经费保障总额等因素合理确定本单位聘用制书记员
薪酬标准，强化预算管理，严守财经纪律，管好用好聘用制书记员经费，确保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覆盖率、足额率、及时率均达到100%，年末特约检察员、在职干警对聘用制书记
员年度工作满意率分别达到95%和90%以上。

根据《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经费保障方法（试行）》的通知（云财政法
[2018]34号）、《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核定聘用制书记员数量的通知》（云检发政字[2018]24号
）、《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云高法[2018]47号）文件精神及《嵩明县人民检察院合同制书记员（法警）管理暂行办法》、《嵩
明县人民检察院书记员岗位职责》规范书记员管理工作，完善聘用制书记员公开招聘、专业培训、
考核管理、职业保障等制度，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根据聘用制书记员人数、等级、经费保障总额等
因素合理确定本单位聘用制书记员薪酬标准，强化预算管理，严守财经纪律，管好用好聘用制书记
员经费，确保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覆盖率、足额率、及时率均达到100%，年末特约检察员、在职
干警对聘用制书记员年度工作满意率分别达到95%和90%以上。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保障聘用制书记员工资足额率 = 100 %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保障覆盖率 = 100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年终对聘用制书记员考核称职人员占比 >= 85 % 100% 15.00 1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及时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政策的执行力 = 100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特约检察员对聘用制书记员工作满意率 >= 95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全院在职干警对聘用制书记员年度工作满意率 = 90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6.14 76.14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6.14 76.14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项目2022年至2024年总体目标为：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1、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2、积极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3、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
终结案率达95%（其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10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率低于2‰，无超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的案件，
市检察院支持抗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年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次。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200
人次的专题学习。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
200人次的专题学习。
六是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90%以上；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
正率达90%以上。
七是建立完善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障力度。

一是围绕服务大局，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1、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2、积极助力打
好“三大攻坚战”；3、加强民营经济平等保护。
二是强化诉讼监督，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办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案件中，遵守办案要求和规范
，案件在审查期限内100%办结，无超期羁押。依法履行审查起诉职能。公诉案件年终结案率达95%
（其中：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达100%）；起诉后法院判决无罪率低于2‰，无超
期羁押。
三是立足执法办案，深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力度。对人民
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调解，经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后，提请抗诉的案件，市检察院支持抗
诉率高于50%。
四是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犯罪，继续落实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全年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不少于2次。
五是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200人次的专题学习
。伍建设，继续提高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检察工作实际，组织检察人员200人次的专题学习。
六是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对未及时换押和久押不决的案件监督纠正率达90%以上；
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督场所的监督，对不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正率达90%以上
。
七是建立完善与检察职能特点和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进一步争取加大经费保
障力度。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案件质量评查数 >= 80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护苗专项行动”次数 >= 2 次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纠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违法情形案件数 >= 5 件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检察人员开展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专题学习人次

>= 200 人次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公诉案件有罪判决率 >= 95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在审查期限内办结率 = 100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参加专项业务培训人次 >= 90 % 100% 6.25 6.2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2022年11月底前项目整体支出进度 >= 95 % 100% 6.25 6.25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起公诉审结率 = 100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特约检察员对检察工作的满意率 >= 95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检察工作报告在人代会通过率 >= 95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0.00 77.96 10.00 97.45 9.7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0.00 77.96 97.45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高检院【2006】高检信发3号文件，我院检察机关信息网络安全和保密工作主要由技术科和院办公室分工负责，并根据：《电子检务项目建议书地方配套建设方案（云南）》、
《国家发改委关于电子检务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全力推进电子检务工程建设 李如林在全国检察机关电子检务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6月17日）等文件精神，确保
2021-2023年完成：以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支撑，省级建设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我院作为基层部门具体使用，但需配备或更新部分办公设备，达到基本应用条件。
1、为我院业务装备提供经费保障，具体工作目标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
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强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等。
2、配合省、市院建设标准统一、功能合理、安全可靠的检察业务专用网络系统。
3、培养一支精干的检务信息化专业人才队伍，充分利用国家规划建设中的电子政务网络，加强电子检务工程建设，实现信息化办公和电子化内务管理，提高办公效率和管理效率及
水平。

按照高检院【2006】高检信发3号文件，我院检察机关信息网络安全和保密工作主要由技术科和院
办公室分工负责，并根据：《电子检务项目建议书地方配套建设方案（云南）》、《国家发改委关
于电子检务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全力推进电子检务工程建设 李如林在全国检察机关电子
检务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6月17日）等文件精神，确保2021-2023年完成：以先进的计
算机网络技术为支撑，省级建设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我院作为基层部门具体使用，但需配
备或更新部分办公设备，达到基本应用条件。
1、为我院业务装备提供经费保障，具体工作目标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保障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检察权的体制机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强化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制约等。
2、配合省、市院建设标准统一、功能合理、安全可靠的检察业务专用网络系统。
3、培养一支精干的检务信息化专业人才队伍，充分利用国家规划建设中的电子政务网络，加强电
子检务工程建设，实现信息化办公和电子化内务管理，提高办公效率和管理效率及水平。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新购业务装备全年故障天数 <= 5 天（工作日） 10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2020年11月底前项目整体支出进度 = 95 % 97% 25.00 2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 >= 5 年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全院检察干警对年度项目执行满意率 >= 90 % 10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74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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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度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 嵩明县人民检察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30 5.3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30 5.3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与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相融合，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引导全体检察干警深刻领会和把握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
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坚定不移服务大局维护稳定。认真贯彻落实县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围绕嵩明高质量发展，立足职能服务和保障民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精准把握司法力度和温度，努力营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助力更高水平的平安嵩明建设。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嵩明
检察实践，深入推进司法救助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三是坚定不移强化监督守护正义。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活动的监督，履行好检察机关指控犯罪主导责任。深化刑事执行检察，共同维护监管安全。全面加强民事检察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完善一体化办案机制，强化精准监督、类案监督。全面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高标准严要求规范化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好《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推动构建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在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行政等方面的作用。
四是坚定不移培育队伍提升素能。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检察工作正确方向。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加强基层建设，夯实基础工作
，提升基本能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确保队伍公正廉洁。更加自觉主动接受监督。坚决执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决
议，主动报告和改进工作。认真办理意见建议、提案，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常态化联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人民监督员监督和社会各界监督。

一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与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相融合，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引导全体
检察干警深刻领会和把握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坚定不移服务大局维护稳定。认真贯彻落实县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围绕嵩明高质量发展，立
足职能服务和保障民营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精准把握司法力度和温度，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
恶，助力更高水平的平安嵩明建设。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嵩明检察实践，深入推进司法救助与
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三是坚定不移强化监督守护正义。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活动的监督，履行好检察机
关指控犯罪主导责任。深化刑事执行检察，共同维护监管安全。全面加强民事检察、行政、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完善一体化办案机制，强化精准监督、类案监督。全面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
念，高标准严要求规范化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推动构建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在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
法行政等方面的作用。
四是坚定不移培育队伍提升素能。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检察工作正确方向。强
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加强基层建设，夯实基础工作，提升基本能力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确保队伍
公正廉洁。更加自觉主动接受监督。坚决执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主动报告和改进工作。认真
办理意见建议、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办理涉烟违法犯罪案件数 >= 5 件 10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工作补助经费使用合规性 = 95 % 100%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打击涉烟违法犯罪，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好评度 = 95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满意度 >= 90 % 100%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公正司法满意度 >= 95 % 100%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